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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教越早越好？
切忌盲目跟风

“不想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谈起给孩
子报的英语早教，湖北省武汉市的周女士直
言，“我们希望孩子从小就能接受多语言环境
的熏陶。”

走进周女士报班的早教机构，几名不到2
岁的宝宝依偎在家长怀里，跟着唱英文歌曲
的老师，一边咿咿呀呀，一边做肢体动作。

“我们对每个年龄段的孩子都开发了启
蒙课程，包括体能、音乐、语言，都是英文授
课。”该机构相关负责人介绍，这里最小的孩
子只有3个月。

近年来，一些资本进入早教市场，早教热
度与日俱增。

“一般来说，在托儿所、幼儿园保育教育
活动之外，面向0岁至6岁婴幼儿及其家长提
供的教育活动，属于早教服务。”中国教育科
学研究院基础教育研究所副研究员孙蔷蔷
说，目前早教市场的一个明显特征是低龄化，
不少机构甚至专门推出针对0—1岁婴儿的课
程，另一个特征是费用高，且相当一部分早教
机构存在过度包装问题。

各式各样的早教产品，真的有利于婴幼
儿的身心健康吗？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
授钱志亮表示，市场上早教机构类目繁多，往
往标榜前沿教学理念或高端授课方式，“但大
多数仍是一种营销手段”。

“早教机构能否促进婴幼儿成长发育，需
要打一个问号。比如，有研究表明，让婴幼儿
更多进行大运动有助于大脑发育，但花钱在
室内空间里的运动，效果可能远不如家长带
孩子去公园草地跑跳滚爬。”孙蔷蔷说。

多购课多折扣？
警惕“跑路”风险

“之前接到客服电话，说续费有优惠，于
是我们就续了一个大课包。结果不到一个月
机构就‘跑路’了，钱都打了水漂。”看到给孩

子报的舞蹈课的培训机构人去楼空，杨女士
后悔不已，“看来并不是大机构、大商场就能
有保障。”

除了“跑路”风险，退费难也是一个普遍
现象。记者调查了解到，一些早教机构会有
这样的规定：已上1/3课程者，可退费50%；已
上1/3至一半课程者，可退费30%；上过一半
以上课程者，不退还任何费用。

事实上，针对校外培训的收费管理，教育
部会同有关部门已出台明确政策：不得收取
超过3个月或60个课时的费用，一次性收费
不得超过5000元；实行预收费监管全覆盖，
预收费须全部进入资金托管专用账户。

“如果严格落实规定，所有预收费都进入
监管账户，根据学生上课情况划拨资金，退
费、‘跑路’等问题是可以避免的。但实际操
作中，监管账户常常形同虚设。”21世纪教育
研究院院长熊丙奇说，“不少家长受机构营销
话术以及‘多购课多折扣’等影响，一次性购
买超过一年甚至更长时间的课程。”

前段时间，浙江省杭州市由市场监管局
牵头，上线“安心付”产品。在“安心付”模式
下，消费者一次性支付资金会直接转入商家
指定的银行账户，只有当用户确认享受服务
后，商户才能按实际消费金额扣减用户资金，
并由银行完成用户资金的划拨。

“保障消费者资金安全，降低不良商家
‘跑路’的风险，才能提升消费信心。”熊丙
奇说。

从业门槛低？
早教机构属性需厘清

“孩子上课注意力不集中，我们听了早教
销售推荐，报了感统训练。但随着孩子长大，
我发现孩子其实没什么感统失调问题，都是
机构的话术。”广东省广州市的徐女士说，“后
来我了解到，感统训练行业入行门槛很低，许
多机构不仅没有培训资质，训练师也没有相
关从业资格。”

感统训练机构的乱象，是早教培训现状

的一个缩影。“很多早教机构的教育理念、授
课方式、师资队伍等，难以与婴幼儿早期发展
需求相匹配。”钱志亮说。

与此同时，监管也存在空白地带。“早教
机构的管理主体涉及卫生健康、教育、市场监
督管理、文化和旅游等多个部门，很多机构以
教育咨询或文化科技等名义注册，在取得营
业执照后再变相进行教育培训，因此规避了
准入门槛，也难以有效监管。”孙蔷蔷建议，尽
快厘清早教机构属性，明确主管责任部门、审
批权限及设置与运营准则。

婴幼儿到底需要怎样的教育？专家认
为，父母高质量陪伴才是婴幼儿成长的关
键。面对早教产品，有几点需要留意：警惕速

成论与夸大承诺，那些宣称能“几天改变孩
子”“彻底开发潜能”的，多半是利用家长心理
进行夸大宣传；审视“科学”外衣与证据支撑，
对“最新科研成果”“权威专家团队研发”等充
斥专业术语但缺乏实证数据支撑的宣传材
料，应保持高度警惕；避开“不能错过关键期”
等焦虑营销话术。

“家长在选择早教产品服务时，评估标准
应集中在产品与服务是否遵循儿童的年龄特
征与个体发展需求；是否充分保障与支持以
儿童为主体的游戏活动；是否强调并促进积
极的高质量亲子互动；是否充分尊重儿童的
个体差异，并提供相应的个性化支持。”孙蔷
蔷说。 （来源：人民日报）

“规范、高效的政务数据共享，是提升政
务服务效能、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有
力抓手和重要引擎。”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教授孟庆国说，条例作为第一部促进政务数
据共享流通的行政法规，标志着我国政务数
据管理迈入法治化新阶段。

“长期以来，一些政务数据资源存在底
数不清、重复采集、来源不一等问题，难以充
分发挥价值。”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
院院长赵鹏表示，条例首次从国家层面以系
统性法规形式明确了政务数据共享的体制、
路径、规则、保障措施、法律责任等，为提升
政府整体治理能力和公共服务水平提供了
制度保障。

条例将如何助力破解政务数据共享工作
实践中统筹管理机制不完善、供需对接不顺
畅、共享应用不充分等痛点难点？

赵鹏表示，条例规定整合构建全国一体
化政务大数据体系，要求政府部门已建设的
政务数据平台纳入全国一体化政务大数据体
系，政府部门通过政务大数据体系共享政务
数据，推动形成政务数据共享“全国一盘棋”
格局。

“条例详细规定了数据目录管理、数据共
享使用全过程各环节的具体要求，特别是对
涉及多部门收集的政务数据，明确数源部门
牵头收集的职责，要求政府部门不重复收集
可以通过共享获取的政务数据。这些要求有
效弥合了以往政务数据共享工作中的‘模糊
地带’，为数据共享提供了更加细致、明确的
规则。”孟庆国说。

针对当前普遍存在的“数据孤岛”现象，
条例明确“不得通过擅自增设条件等方式阻
碍、影响政务数据共享”，对不予共享类政务
数据，应当“明确相应的法律、行政法规以及
国务院决定依据”，并要求政务数据共享主
管部门建立健全政务数据共享争议解决处
理机制。

如何确保共享的政务数据安全，既促进
政务数据共享，又提高数据安全防护能力？

条例明确规定，“按照谁管理谁负责、谁
使用谁负责的原则，明确政务数据共享各环
节安全责任主体”“采取技术措施和其他必要
措施，防止政务数据被篡改、破坏、泄露或者
非法获取、非法利用”等。

“条例坚持促进发展和依法管理相统一、

安全可控和开放创新并重，明确了政务数据
提供、使用、管理等各环节主体的安全管理义
务和责任，为筑牢数字政府建设安全防线提
供了制度保障。”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院长余
晓晖说。

专家认为，政务数据安全高效共享利用，
将有效助力提升政府服务效能，进一步增强
企业和群众的获得感。

“条例的出台将有力推动多部门各层级
之间协同共振，形成‘高效办成一件事’改革
合力。”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江小涓说。

江小涓表示，通过政务数据的归集共享
与分析，可精准匹配符合政策条件的企业和
群众，实现政策“免申即享”“精准直达”，将显
著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营造更加高效、透
明、便捷的营商环境。

为基层减负和赋能水平也将进一步提升。
浙江省数据局局长金志鹏表示，条例明

确规定上级政府部门应当根据下级部门的履
职需求，及时、完整回流相关政务数据，引导
分散在垂直系统的政务数据向基层沉淀，将
有力推动“一网通办”“一网统管”向基层延
伸，进一步强化数据直达基层。

“过去很多数据由上级部门集中统一管
理，导致基层无法充分利用，存在不少重复填
报数据的现象。”江小涓说，条例对加强这类
数据的共享回流提出明确要求，不仅将有效
助力基层减负增效，也将进一步提升数据质
量，更好发挥政务数据的效能。

如何抓好条例的贯彻落实？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刘旭涛认为，要以应

用场景为牵引，从企业和群众办事需求出发，
有序推进相关业务系统与地方数据平台数据
双向共享，形成“以用促享、以享提质”的良性
循环。

“实践中还应强化数据安全治理的主体
责任，严格管控非必要采集数据行为，依法依
规打击数据超范围使用、隐私泄露等数据滥
用行为，确保数据善用。”刘旭涛说。

去年以来，国家数据局累计发布了70个
公共数据“跑起来”示范场景，助力产业发展、
社会治理、民生改善。国家数据局数据资源
司相关负责人表示，将积极配合推进条例落
地落实，加快公共数据资源开发利用，更好赋
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新华社北京6月3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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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教，是“真启蒙”还是“卖焦虑”？
记者丁雅诵

“孩子多大可以上早教课？”
“越早越好。”走进北京市一家早教机构，工作人员熟练地介绍起来，“0到3岁是宝宝大脑发育的黄

金期，千万别错过。”
如今，这样的场景屡见不鲜。
随着社会发展进步，婴幼儿早教愈发受到关注。但与此同时，早教市场鱼龙混杂，也让家长无所适

从。婴幼儿早教，是“真启蒙”还是“卖焦虑”？

《政务数据共享条例》来了！将带来哪些变化？
新华社记者王雨萧潘洁

国务院3日对外公布《政务数据共享条例》，对政务数据的目录管理、共享使用、平台支撑等工
作进行部署。条例将如何推进政务数据安全高效共享利用，进一步提升政府数字化治理能力和政
务服务效能？

在江苏省兴化市妇幼保健院儿童早期发展中心，早教老师指导新妈妈对婴儿进行感知觉
训练。 新华社发（周社根摄）


